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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当事人：新余长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分宜县东环西路、岭北东路南侧2幢
采购项目名称：分宜县医共体信息管理平台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XYCXFY2021-GK-01

一、违规事实

我局在“分宜县医共体信息管理平台采购项目”举报处理中，启动监督检查机制，发现该采购项目招标文件中未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规要求编制采购需求，评分标准及要素设置不合规。                

二、处罚依据及决定

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七十七条及《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

责令新余长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限期改正，并依法通过澄清或者修改采购文件后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三、行政处罚履行方式

当事人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将整改意见15日内报分宜县财政局。在今后的政府采购活动中，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及其相关规定执行。

 四、权利告知

当事人如果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分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分宜县财政局   

                                2021年5月24日
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5月24日印发


